
中華民國103年度

-
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

0403950100 0403950101
440

-罰金罰鍰罰金罰鍰及怠金
來源子目及
細目與編號

公共工程委員會
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技術處

     歲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明     

違反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之裁罰
收入。
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。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。違反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之裁罰

收入。

 一、項目內容  二、法令依據

金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   明

說               明款 目 節 名       稱 金    額項

0400000000    

440罰款及賠償收入2    

0403950000    

440公共工程委員會19   

0403950100   

440罰金罰鍰及怠金1  

0403950101  

440罰金罰鍰 1.違反技師法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之裁罰收入。1

2.本項包括： 

  (1)違反技師法第49條至第54條規定：100千元*1案。

  (2)違反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29條規定：100千元*1

     案。

  (3)違反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32條規定：20千元*12

     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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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3年度

-
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

0503950100 0503950101
53,024

-審查費行政規費收入
來源子目及
細目與編號

公共工程委員會
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技術處,採購申訴審
議委員會

     歲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明     

1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許可審查費收入。
2.處理政府採購爭議申訴、調解案件等收入。
1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41條。
2.政府採購法第80條第4項、第85條之2、採購申
  訴審議收費辦法第4條、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
  費辦法第5條至第7條。

1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41條。
2.政府採購法第80條第4項、第85條之2、採購申
  訴審議收費辦法第4條、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收
  費辦法第5條至第7條。

1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許可審查費收入。
2.處理政府採購爭議申訴、調解案件等收入。

 一、項目內容  二、法令依據

金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   明

說               明款 目 節 名       稱 金    額項

0500000000    

53,024規費收入3    

0503950000    

53,024公共工程委員會21   

0503950100   

53,024行政規費收入1  

0503950101  

53,024審查費 1.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許可審查費收入124千元(500元/件*248件1

  )。 

2.處理政府採購爭議申訴、調解案件等收入：參酌100年度、1

  01年度收案件數(1,142件、1,022件)及實收情形(46,930千

  元、47,135千元)，又102年1月至6月收案件數，較101年同

  期收案件數增加15件，收案件數小幅增加情形下，預計103

  年度仍有成長空間，爰預估該年之收案件數為1,200件，審

  查費收入為52,900千元。

34



中華民國103年度

-
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

0503950100 0503950102
2,390

-證照費行政規費收入
來源子目及
細目與編號

公共工程委員會
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技術處

     歲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明     

發給技師證書、執業執照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
記證等收入。
技師法第56條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41
條、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與工程技術顧
問公司許可、登記收費基準。

技師法第56條、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第41
條、技師證書及執業執照收費標準與工程技術顧
問公司許可、登記收費基準。

發給技師證書、執業執照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
記證等收入。

 一、項目內容  二、法令依據

金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   明

說               明款 目 節 名       稱 金    額項

0500000000    

2,390規費收入3    

0503950000    

2,390公共工程委員會21   

0503950100   

2,390行政規費收入1  

0503950102  

2,390證照費 1.發給技師證書、執業執照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等證照2

  費收入。 

2.本項包括：

  (1)請領技師證書證照費收入：800元/件*600件。

  (2)換、補發技師證書證照費收入：700元/件*80件。

  (3)技師執業執照請領、換照、變更證照費收入：1,000元/

     件*1,500件。

  (4)技師執業執照補發證照費收入：700元/件*20件。

  (5)核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證照費收入：3,000元/件*

     60件。

  (6)補、換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證照費收入：2,000元

     /件*80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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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3年度

-
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

0503950300 0503950313
2,960

-服務費使用規費收入
來源子目及
細目與編號

公共工程委員會
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工程技術鑑定委員會

     歲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明     

受理司法、檢察或調查機關囑託民事鑑定案件之
服務收入。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術鑑定作業要點第
6點規定。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技術鑑定作業要點第
6點規定。
受理司法、檢察或調查機關囑託民事鑑定案件之
服務收入。

 一、項目內容  二、法令依據

金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   明

說               明款 目 節 名       稱 金    額項

0500000000    

2,960規費收入3    

0503950000    

2,960公共工程委員會21   

0503950300   

2,960使用規費收入2  

0503950313  

2,960服務費 1.受理司法、檢察或調查機關囑託民事鑑定案件之服務收入。3

2.參酌99年度、100年度、101年度民事鑑定案件實收服務費用 

  (320萬、200萬、260萬)及收件數(35件、21件、33件)，又1

  02年1月至3月民事鑑定案件收件數為9件，相較於99年度、1

  00年度及101年度同期收件數(7件、4件、6件)，預計103年

  度之民事鑑定案件收件數為37件，以每案平均收費8萬元計

  算，推估服務費收入為2,960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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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3年度

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
0703950600

20
廢舊物資售價

來源子目及
細目與編號

公共工程委員會
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秘書處

     歲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明     

出售廢紙及報廢財產等收入。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66點、物品管理手冊第
31點。

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66點、物品管理手冊第
31點。
出售廢紙及報廢財產等收入。

 一、項目內容  二、法令依據

金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   明

說               明款 目 節 名       稱 金    額項

0700000000    

20財產收入4    

0703950000    

20公共工程委員會20   

0703950600   

20廢舊物資售價 出售報廢財產等收入。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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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103年度

-
預算金額 承辦單位

1103950900 1103950909
10,398

-其他雜項收入雜項收入
來源子目及
細目與編號

公共工程委員會
歲入項目說明提要表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
秘書處,企劃處

     歲            入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目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明     

1.委託辦理政府電子採購網營運回饋金收入。
2.出售各項出版品等收入。
1.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。
2.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9條。

1.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。
2.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第9條。
1.委託辦理政府電子採購網營運回饋金收入。
2.出售各項出版品等收入。

 一、項目內容  二、法令依據

金               額   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   說               明

說               明款 目 節 名       稱 金    額項

1100000000    

10,398其他收入7    

1103950000    

10,398公共工程委員會21   

1103950900   

10,398雜項收入1  

1103950909  

10,398其他雜項收入 1.委託辦理政府電子採購網營運回饋金收入，參酌以前年度實2

  收及按契約規定回饋金收入(營運收入8.05%)情形，估列全 

  年收入為9,420千元。

2.出售政府採購法令、技師法令彙編等出版品收入968千元。

3.借用公有宿舍職員按月自薪資扣回房租津貼全年預估收入10

  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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